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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艾 群副校長                               記錄：何鴻裕 

出席人員：吳煥烘副校長、劉玉雯教務長、陳明聰學生事務長、陳瑞祥總務長、陳

榮洪研發長、李瑜章國際事務長、陳政男中心主任、徐志平主任秘書、

謝勝文主任、鄭夙珍主任、黃月純院長、劉榮義院長(陳茂仁主任代)、

李鴻文院長、黃光亮院長、洪滉祐院長、朱紀實院長(請假)、周世認院長 

列席人員：楊弘道組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6 年 2 月 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提案一： 為執行本校 107 年度「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新建工程計畫，

經費初估新台幣 3,107 萬 1,214 元，請同意列入 107 年度概算，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農學院 

決議：為配合嘉義市政府函示及相關法令規定，本案依總務處營繕組於 106 年 1

月 16 日簽奉校長核准辦理，107 年度先行編列 500 萬元預算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規劃設計等前置作業，餘 2,517 萬 1,000 元改編

列於 108 年度預算。 

◎執行情形：本案續經 106 年 2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修正通過於原先 107年度編列 500萬元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規劃設計等前置作業，再行編列 1,000萬元

辦理相關硬體建設工程，107年度共編列 1,500萬元，餘俟農學院

重新檢視規劃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納入 108年度預算。 

※提案二： 為配合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新建工程計畫及本校「3 五工程」

各項建設需要，擬啓動校園整體規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同意啓動校園整體規劃，請各需求單位於下次會議時（5 月份）提出需求，

並請總務處提出校園整體規劃之經費需求及規劃目標。 

◎執行情形：請各需求單位於下次會議時（5 月份）將需求情形提會討論。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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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為落實本校「3 五工程」執行進度管考與追蹤，擬請「3 五工程」各構面

主辦單位及各專案或建案需求單位逐月召開會議，並於本規劃小組會議

時提出進度報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處於 106年 1 月 11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一級行政單位、學院及校級中

心，為利本校「3 五工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推動，計畫中所列之實

習農場、校園用地整體規劃、教學大樓或學生宿舍新建案等專案或建案，

請各專案或建案需求單位先行組成專案規劃小組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結

果提送「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審議後，再依行政程序提送校園規劃

小組及相關會議審議。 

二、 為落實本校「3 五工程」執行進度管考與追蹤，請「3 五工程」各構面主

辦單位及各專案或建案需求單位逐月召開會議，並將會議紀錄提送研發

處。 

三、 「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原則上將安排於每年 2 月、5 月、9 月及 11

月召開，各業務單位倘有提案需求，將視各單位需要加開本規劃小組會

議，以利各提案單位依行政程序提送審議。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各構面主辦單位及各專案或建案負責單位如下表： 

構面名稱 主辦單位 專案或建案名稱 主辦單位 

三化教學 教務處 學生實習農場 農學院 

三創研究 研究發展處 師範大樓 師範學院 

三合校園 總務處 人文大樓 人文藝術學院 

三生教育 學生事務處 藝術大樓 人文藝術學院 

三品人才 秘書室 學生宿舍 學生事務處 

二、 請各構面主辦單位及各專案或建案需求單位逐月召開會議，並將會議紀

錄提送研發處以利管考追蹤。 

三、 各專案或建案需求單位召開會議時，請務必邀請總務處營繕組人員參與

會議，俾利提供相關專業法令規定參考。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略） 

陸、 散會（中午 12 時 35 分） 








